
万州府办〔2017〕77 号

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重庆市万州区加快推进加油站地下

油罐防渗改造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

江南新区管委会，各镇乡（民族乡）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

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重庆市万州区加快推进加油站地下油

罐防渗改造实施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7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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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万州区加快推进加油站地下油罐
防渗改造实施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国务院水污

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15〕69 号）和《重

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万州区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

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万州府〔2016〕115 号）精神，切实防

治地下水污染，按照《重庆市环境保护局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关

于加快推进全市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的函》（渝环函

〔2017〕413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2017 年底前，完成全区所有加油站油罐防渗改造。

二、改造方式和技术规范

（一）改造方式

加油站为地下油罐的，采用下列之一的防渗方式进行防渗改

造：

1.单层油罐设置防渗罐池；

2.采用双层油罐；

各加油站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适合的方式。

（二）技术规范

1.地下油罐更新为双层罐或设置防渗池的技术规范按照《汽

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（GB50156-2012）（2014 年局部修

订版）》要求执行。采用双层油罐的，还应符合《双层罐渗漏检

测系统第 3 部分：储罐的液体媒介系统（GB/T30040.3-2013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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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要求。

2.承建加油加气站防渗改造的施工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，施

工单位资质及工程验收按照《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

（GB50156-2012）（2014 年局部修订版）》及有关规定要求执行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加油站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防渗改造：

（一）应按照相应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、标准要求委托具备

国家规定资质等级的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承担防渗工程设计、

施工和监理工作，并落实专人负责。

（二）在开展地下油罐双层罐更新、防渗池设置改造时，要

严格按照环保、安监、消防等有关部门要求进行，地下油罐改造

工程不得影响安全、计量、消防等性能。

（三）高度重视改造期间安全管理。严格执行改造工作流程

和有关安全生产规定，加强日常监督检查，杜绝边施工边经营的

现象。防渗改造中产生的含油废渣、油砂、浮油、含油废手套等

危险废物交有资质单位处理。

（四）要加快推进防渗改造，确保 2017 年年底前完成防渗

改造；对拒不实施改造或在 2017 年年底前未按照相关技术要求

完成期完成改造任务的加油站，由安监部门和商务部门分别依照

法定程序撤销其危化品经营许可证和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。

（五）防渗改造结束并通过验收后，及时向区安监局、区商

务局提供验收资料，包括：验收安全评价报告、专家验收意见、

危化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；对于早期完成防渗改造后由于各种原

因造成验收资料档案丢失的加油站，报送含防渗池改造相关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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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文件）在内的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和危化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。

各加油站对提供验收资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环保、商务、

安监部门认真做好资料审核工作，确保满足加油站防渗改造工作

要求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准备工作阶段（2017 年 7 月）

对全区加油站基本情况进行调查摸底，制定工作方案。召开

环保、商务、安监等部门协调会，研究加油站防渗改造工作计划。

组织全区所有经营性加油站召开改造工作任务布置会，下达加油

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任务。

（二）改造阶段（2017 年 7 月—12 月）

1.全面启动加油站防渗改造工作。各加油站业主应当按照加

油站防渗改造有关标准、规范，聘请有资质单位在 7 月底前完成

加油站防渗改造方案制定，并报区安监局，由区安监局组织专家

在 8 月底前完成方案评审。涉及油罐增容、防渗池重新选址等情

况的，需在 7 月底前向区环保局申请环境影响评价审批，安监、

商务、环保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职责在 8 月底前，对加油站下

达限期整改通知书，尽量简化备案审批程序，缩短备案审批时间，

负责加油站防渗改造现场指导和监管工作，各业主单位应按照相

应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、标准要求委托具有油气治理等资质的单

位实施治理。

2.防渗改造的防爆、安全、消防等要求，按国家现行有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验收阶段（2017 年 8 月—12 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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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成熟一个验收一个的原则，各业主完成加油站防渗改造

完成后，自行在区安监局专家库内选取 2 至 3 名专家进行验收，

验收通过后将验收资料报区安监局、区商务局审核备案。对于未

通过验收的加油站，由区环保局、区安监局、区商务局下达整改

意见，限期整改。

五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区环保局牵头全区加油站防渗改造工作，督促指导加

油站经营单位严格遵守国家危险废物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

标准，将防渗改造工程中产生的含油废渣、油砂、浮油等危险废

物交由具备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，不得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。

（二）区安监局督促加油站认真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，严

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，强化加油站改造期间安全监管

工作，坚决杜绝边施工边经营行为。对于拒不实施防渗改造或在

2017 年底前未能按照相关技术要求完成防渗改造的加油站，依

照法定程序撤销其危化品经营许可证。

（三）区商务局督促加油站加快推进防渗改造工作。对于拒

不实施防渗改造或在 2017 年底前未能按照相关技术要求完成防

渗改造的加油站，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其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

书。

（四）相关镇乡街道要加强辖区加油站防渗改造工作过程中

发生矛盾的处置和协调，确保安全和社会稳定，顺利推进防渗改

造工作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严格落实责任



— 6 —

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是贯彻落实“水十条”的刚性

任务，切实防治地下水污染，区级相关部门务必加强组织领导，

将整治工作纳入对各镇乡街道以及区级相关部门环保工作的考

核重要内容，加强督查考核，确保按时、保质、保量完成任务。

建立加油站防渗改造联席会议制度，由区环保局牵头，定期组织

商务、安监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，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

题和困难。环保、商务、安监等部门要明确专人负责，对加油站

防渗改造工作实施全过程监督管理，确保工作规范有序；要倒排

工期，打表推进，确保 2017 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我区加油站防渗

改造任务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

通过媒体广泛宣传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，切实提高加油站

经营单位对单层储油罐更新为双层储油罐或者防渗池建设工作

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营造良好工作氛围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

加油站防渗改造工作推进情况实行月报制度，区安监局安排

专人每月25日前将《万州区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月报表》

（详见附件）报区环保局，区环保局整理后报送市级相关部门。

联系人：

区环保局：黄建南，联系电话：58136220

区商务局：骆永江，联系电话：58810291

区安监局：李秋艳，联系电话：58235995

附件：重庆市万州区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月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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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庆市万州区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月报表

填报单位： （盖章） 填报时间：

序号
加油站名

称

起始

年份
埋地油罐数

量（个数）

双层罐

数量
单层罐但有防

渗池的数量

监测井

数量

加油站运

行情况

是否已

验收

防渗改造

工程进度

防渗改造工程进度

验收文件（文号等） 备注

填报人员： 联系电话：

填表说明：1. 监测井数量：指用于地下水水质监测采样的监测井；

2. 加油站运行情况：按照加油站运营情况，填国营、私营、合资或者外资；

3. 验收文件（文号等）：指加油站防渗改造工程完成后，报送区县环保局备案的验收资料，例如：重庆民族经济发展有限公

司储奇门加油加气站加油部分原址改建工程安全验收评价报告、重庆民族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储奇门加油加气站改建工程设施安全

条件竣工验收审查意见、危化品经营许可证（编号：渝渝中安经（加油）字〔2016〕0003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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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万州经开区办公室，

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。


